附录1 资格审查条件(人员配备资格最低要求)

	序号
	人  员
	数量
	资 格 要 求

	1
	项目设计负责人
	1人
	拟委任的项目设计负责人须有市政类或建筑类专业工程师（或以上）技术职称。

	2
	项目勘察负责人
	1人
	拟委任的项目勘察负责人须有测量或测绘专业工程师（或以上）技术职称。

	注：1、上述人员配备为投标时最低要求，在签订合同和进场施工时必须到位，如在签订合同时不能到位，则视为中标人自动放弃中标资格，招标人可以按照评标委员会提出的中标候选人名单排序依次确定其他中标候选人为中标人，或者按规定重新组织招标；如在进场施工时不能到位，其履约保证金不予退还，给招标人造成损失的，还应当对超过部分予以赔偿。
2、上述人员需提供本单位近半年来连续三个月的社保证明（若受疫情影响不能开具的月份，须出具社保部门的证明）。



